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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32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披露公告称，股东孙伯荣与公司副董

事长兼副总经理罗博于 8 月 13 日签署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孙伯荣将

其直接持有的全部 16,721,320 股公司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3.96%）

对应的表决权、提名和提案权、参会权以及除收益权和股份转让权等

财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不可撤销、排他及唯一地委托给罗博行使，

委托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五年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补

充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孙伯荣及其妻子合计持有公司股东无锡中住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住集团”）100%股份，中住集团已于 2020 年 5 月将其持

有的全部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公司现实际控制人肖四清，且

与肖四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孙伯荣与中住集团将各自所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分别委

托给不同方的具体考虑及原因，相关安排是否构成不可撤销的承诺或

具有法律效力，并明确后续是否存在股权转让或其他协议安排及计划。 

（2）对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八十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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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并结合孙伯荣控制中住集团、中住集团与肖四清构成一致行

动关系的情况逐条说明孙伯荣、中住集团、肖四清与罗博之间是否构

成一致行动关系，如否，请提供充分、客观证明材料。 

（3）说明孙伯荣是否能对中住集团实际施加控制，孙伯荣及中住

集团是否存在因利益冲突收回表决权的可能性，如表决权委托方及受

托方产生分歧将采取何种具体措施保障公司治理有效性，并结合各方

目前所持公司股份比例及表决权比例说明公司控制权是否存在不稳

定风险。 

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协议显示，孙伯荣不排除在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及规范

性文件的基础上继续减持公司股份之可能性。请你公司说明孙伯荣及

其控制的法人所持股份质押及司法冻结涉诉进展、后续违约处置风险

等，是否存在明确的减持计划及其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8 月 19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湖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8 月 16 日 


